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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渎职犯罪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是严重的刑事犯罪，
有着超乎人们想象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所造成的伤亡的人数往往比杀人、伤害等犯罪造成的伤亡
人数多得多；它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经济损失往往比经济犯罪造成的损失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它
和贪污罪、贿赂罪一样，也会给党和国家造成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
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渎职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往往表现为集各种重大危害后果于一案。
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他犯罪相比，渎职犯罪更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事实上，遍观古今中外，各个时期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对渎职这类犯罪的预防和打击。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刑法都毫无例外地规定有渎职犯罪，并且在国际社会倡导刑法轻刑化潮流的今
天，大多数国家却不约而同地加大了对渎职这类犯罪的打击力度。
这也说明国际社会对渎职犯罪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的严重社会危害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一贯非常重视对渎职、侵权犯罪的预防和惩治，将这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和典
型的腐败行为始终作为司法机关的打击重点，并且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多年来我们采取了立法、司法上的多种措施，不断加大对渎职、侵
权犯罪的打击力度，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当前渎职、侵权犯罪仍有愈演
愈烈之势，我们所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
与此同时，我们的执法人员在办理渎职、侵权案件中也遇到了很多疑难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了
对渎职、侵权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工作。
因此，司法实践迫切要求我们对有关渎职、侵权犯罪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这对于帮助执法人员及时、准确地办理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进一步遏制渎职侵权犯罪的上升势头，维
护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转和良好形象，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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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反渎职侵权办案一本通》以查办渎职侵权犯罪为主线，以《刑法》关于渎职侵权犯罪和《刑事
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关于渎职侵权侦查办案程序的规定为主要内容，结合渎职侵
权犯罪侦查实际和一线办案人员要求，对渎职侵权犯罪侦查所必须掌握的刑事实体和刑事程序知识进
行了系统性的归纳和研究，为反渎职侵权侦查人员办理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提供最新、最实用、最全面
、最方便和最权威的指导。
　　《反渎职侵权办案一本通》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刑事实体部分，即渎职侵权罪的司法适用，下
篇为办案程序部分，即渎职侵权侦查的程序与规则。
　　在上篇中，作者从刑法理论出发，结合司法实践和最新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对玩忽职守、滥用职
权、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35种渎职侵权犯罪的概念、犯罪构成、立案标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
等司法认定中的疑点、难点、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全面阐述。
在写作上，作者紧扣刑法基本理论和最新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与精神，从渎职侵权犯罪实体认定的
实务层面上解决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在写作体例上，对个罪的阐述上，设置了【概念与构成】、【立案标准】、【司法认定】、【刑事责
任】、【办案法律依据】等栏目，特别是【办案法律依据】部分，在【立案标准】的基础上，全面收
录了查办渎职侵权犯罪个罪所需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司法意见、会议纪要及部门规定等，为办
案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帮助和指引。
　　在下篇中，作者立足于渎职侵权犯罪侦查的实践，以侦查办案流程为主线，对渎职侵权犯罪侦查
的案件管辖、受案、初查、立案、侦查措施、强制措施、司法协助、侦查终结等程序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和详细阐述。
在写作上，作者紧扣渎职侵权犯罪侦查办案实务和《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等最新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和精神，从反渎职侵权办案的侦查取证
、各种侦查措施与强制措施的运用、工作文书与法律文书等实务操作层面上解决问题、释解规范，有
很强的可操作性、实用性和指导性。
特别是对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侦查中诸如线索来源、立案、初查、勘验检查、参与重大责任事故的调查
及与行政机关执法衔接、协调与配合等内容，进行了详细阐述，突出了渎职侵权犯罪侦查与反贪侦查
的不同特点。
在写作体例上，对每个办案阶段或程序或措施，都设置了【主要程序】、【注意问题】、【工作文书
】、【办案法律依据】等栏目，以达到全面、系统地解决问题。
在【办案法律依据】部分，全面收录了与反渎职侵权办案程序有关的最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
规范性文件，以方便办案时查找使用。
　　《反渎职侵权办案一本通》涵盖了反渎职侵权办案的实体和程序问题，内容全面，体例新颖，查
找方便(设置了总目录与目录)，法规齐全，是从事反渎职侵权工作必备的办案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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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查询、冻结存款、汇款(七)辨认(八)鉴定(九)通缉、上网追逃、边控六、强制措施(一)拘传(二)取保
候审(三)监视居住(四)拘留(五)逮捕七、侦查协作与配合八、司法协助九、侦查终结(一)侦查终结报告(
二)移送审查起诉或不起诉(三)补充侦查(四)撤销案件、中止侦查(五)扣押冻结款物的处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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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被骗性。
即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由于自己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被合同对方当事人诈骗。
“严重不负责任”与“被诈骗”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即没有“被诈骗”就没有本罪。
因此，实践中认定本罪应当与对方进行诈骗的行为结合起来。
即只有对方进行诈骗的，本罪才可能构成。
如果对方不是诈骗，如因经营不善、意外事件、不可抗力等诈骗外的其他原因导致不能履行合同的，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使因严重不负责任造成了国家利益重大损失的，也不构成本罪，但可能构成玩忽
职守罪。
当然，对方诈骗罪的成立，并不意味着本罪一定成立。
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认真履行了职责还是被对方诈骗或者虽因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被诈骗但未造成国
家利益重大损失的，就不构成本罪。
4．后果的严重性。
本罪是结果犯，即因为失职被诈骗直接导致了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
重大损失是被诈骗的客观表现，失职被诈骗与重大损失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如果失职被诈骗并没有导致国家利益重大损失的，不构成本罪。
“重大损失”，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在单位在签订、履行合同中致使对方成功地骗取了数额巨大
的国有财产或因对方不履行合同而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它包括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的物质性损失和非物质性损失，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
物质性损失，一般是指人身伤亡和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
非物质性损失，是指严重损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声誉等。
根据2006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直接经济损失”，
是指与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而造成的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间接经济损失”，是指由直接经
济损失引起和牵连的其他损失，包括失去的在正常情况下可以获得的利益和为恢复正常的管理活动或
者挽回所造成的损失所支付的各种开支、费用等。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虽然有债权存在，但已无法实现债权的，可以认定为已经造成了经济损失：（1
）债务人已经法定程序被宣告破产，且无法清偿债务；（2）债务人潜逃，去向不明；（3）因行为人
责任，致使超过诉讼时效；（4）有证据证明债权无法实现的其他情况。
此外，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是指立案时确已造成的经济损失。
移送审查起诉前，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友自行挽回的经济损失，以及由司法机关或者犯罪嫌疑人所在单
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挽回的经济损失，不予扣减，但可作为对犯罪嫌疑人从轻处理的情节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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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反渎职侵权办案一本通》：全面释解实体认定疑问，详尽解读程序操作流程。
集中分解收录法律法规，科学融汇反渎理论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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